



关于进一步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
宿减救办﹝2022﹞1号

[bookmark: _GoBack]各县区减灾救灾委员会、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减灾救灾委员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市管各园区管委会：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段时间我市多雨雪天气，1月26日至29日我市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雪天气过程，其中27日小到中雪，部分地区大雪。受冷空气影响，25日开始我市气温逐渐下降，29、30日早晨最低温度：-2至-4℃。市政府主要及分管负责同志分别作出批示，提出具体要求。为贯彻落实市政府领导指示精神，结合26日市低温雨雪冰冻会商会议精神，为进一步做好春节前后低温雨雪冰冻的防范应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绷紧思想之弦
春节临近，疫情防控、寒潮低温天气、春运等多因素交织，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近期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作为当前的重点任务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部署，把思想之弦绷得更紧、应急准备做得更细、责任措施落得更实，全力防范本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强监测预警，密切会商研判
各县区减灾救灾委员会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适时组织应急、公安、民政、交通、住建、城管、文旅、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进行会商，密切关注气象变化情况，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研判，综合运用气象、物候数据，及早及时提醒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短信、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体，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和防灾避险常识，通知到户到人，组织群众及早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三、加强风险管控，保障交通安全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和春运返乡人员大幅增加的情况，强化道路通行安全管理、疏导管控和应急保障，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公安、交通运输、城管、高速公路等部门要加强联动，做好运力调度、旅客疏导和清雪扫雪等工作，防止出现延误和滞留。在重点时段和路段要加强警力配置，加密巡查管控，加强对长途客运班车、危化品运输车辆管理，严查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特别要重视农村公路、邻水道路、急弯陡坡等路段的交通运输安全，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发生。
四、加强公共设施维护，保障群众生活秩序
城管、电力、住建、能源、通信等单位要做好水、电、气、暖、油管网及通信网络的防冻防雪防风工作，遇灾害故障，及时组织抢修，防止出现大面积停电停水停气及安全生产事故。要突出抓好等农副产品供应和调运，做好在田作物、畜禽养殖和水利工程设施防灾工作，确保群众生活不受影响。住建部门要做好低温雨雪天气下户外施工管理，严防发生高空坠落等安全事故。文旅部门要督促各文化旅游景区加强对游览游乐设施和安全防护设施的检查维护，遇到恶劣天气，关闭相关景点、有序疏导游客。要密切关注居住在危旧房屋的群众，对特困供养人员、低保户、脱贫户、重度残疾人和流浪乞讨人员等重点群体进行跟踪服务。对存在安全隐患暂时无法消除的，要及时转移人员并妥善安置，防止意外发生。
五、加强应对准备，及时处置灾害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宿州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宿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及相关部门预案的要求，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要梳理完善各类预案衔接和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确保预案有用管用，符合实战要求；要提早配齐配足物资装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提前通知各类应急队伍人员保持待命状态，特别是武警、消防等救援主力军要做好执勤战备，一旦发生突发自然灾害特别是重特大灾害，能够即时反应、科学施救；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救援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救灾资金和物资调拨发放等工作，确保社会秩序不受大的影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六、加强应急值守，规范信息报送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各级值班系统通信联络畅通。要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接到灾情报告后快速组织人员赶赴灾害现场核查灾情，及时、准确、规范报送灾情信息，特别是对因灾造成人员伤亡失踪等灾情要立即上报。要健全多部门灾情会商机制和灾情发布机制，密切关注媒体、社会各方反映的有关信息并及时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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